
程序化交易风险警示

尊敬的客户：

为了便于您了解程序化交易的有关风险，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

决定进⾏程序化交易前认真阅读并知晓以下风险事项：

⼀ 、程序化交易是指依托先进的计算机、⽹络和通信技术，将投资策略

的逻辑与参数通过电脑程序进⾏系统化的⼀种新兴交易⽅式，具有普通期

货交易所具有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违约风险、技术风险、系统风险、

不可抗⼒事件产⽣的风险等各类风险。您应综合评估⾃⼰的经济状况、健

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审慎决定是否进⾏程序化交易。

⼆ 、程序化交易其交易软件和交易策略等的有效性、稳定性有待观察。

您使⽤的程序化交易平台和交易策略，有可能存在各种漏洞(bug)，由此

可能造成的投资损失需由您⾃⾏承担。

三、程序化交易策略是依据⾦融⼯程、基本分析或技术分析等理论设计的，

这些理论也许存在⼀定的应⽤条件或理论缺陷，在具体运⽤中会发⽣依据

这些理论计算的结果不符合期货市场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能造成的投资损

失需由您⾃⾏承担。

四、程序化交易策略的参数设置会直接影响交易效果，这些参数在测试环

境中⽤历史⾏情数据进⾏过测试，但并不保证这些参数设置在真实或未来

⾏情中同样有效，由此可能造成的投资损失需由您⾃⾏承担。



五、程序化交易使⽤的期货⾏情及其他信息，有可能出现中断、延迟、错

误或遗漏，这会导致交易策略做出错误判断，由此可能造成的投资损失需

由您⾃⾏承担。希望您同时对⽐其他相关信息，或采⽤其他交易⼿段，及

时查证相关情况。

六、程序化交易具备全⾃动委托模式、半⾃动委托模式(委托指令发送前

需客户确认)、⼿⼯委托模式(买卖信号出现后，需客户⼿⼯输⼊委托指令)，

以上委托模式⽅便快捷，但也有可能存在下达委托指令错误、获取成交结

果失败或客户操作失误等 风险，由此造成的投资损失需由您⾃⾏承担。

七、由于交易所交易规则所限，您使⽤程序化交易中包括但不限于各种⾃

助或预设触发条件的下单功能所发出的交易委托有可能不成交或只是部分

成交；由于电⼦化交易、程序化交易等的各种或有缺陷以及其他各种可能

的不可预知的因素，程序化交易的实际结果有可能与您的预先设定不⼀致，

实际成交情况以期货市场监控中⼼的结算结果为准。您应主动登陆中国期

货市场监控中⼼及我公司提供的其他⽅式对交易结果进⾏查询，所产⽣的

后果需由您⾃⾏承担。

⼋ 、程序化交易具有⼀般⽹上交易所具有的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因断电、⽹络或通讯出现故障或繁忙、服务器负载过重，交易指令可能会

出现中断、停顿、延迟、数据错误等情况致使不能正常交易；因电脑病毒、

⿊客侵⼊ 、硬件设备故障的影 响，可能导致⾏情和委托指令出现中断、



停顿、延迟和错误；账号和密码有可能被⿊客或⽊马盗取。由此造成的投

资损失需由您⾃⾏承担。

九、如您向我公司定制交易策略，您应⾃⾏提供定制的交易策略进⾏实盘

测试所需的账户和资⾦，并承担测试损失。因定制的交易策略存在理论缺

陷、逻辑缺陷、参数缺陷等策略内在因素造成的损失需由您⾃⾏承担。

⼗ 、您通过程序化交易系统(软件)参与期货交易均应属于您独⽴做出的交

易决策，其交易结果需由您⾃⾏承担。

⼗⼀ 、通过您的登录账号、密码登录程序化交易平台所发出的交易委托，

均视为您亲⾃发出的委托。您应妥善保管程序化交易平台的登录账号、密

码和⾝份证件等资料，不擅⾃泄露或转交他⼈使⽤，由此带来的风险或造

成的投资损失需由您⾃⾏承担。

⼗⼆、您因保证⾦不⾜、⼤户限仓等原因导致的被追加保证⾦、强⾏平仓

等，以及开户、销户、出⾦ 、⼊⾦等相关业务将以双⽅签订的《期货经

纪合同》中的约定⽅式执⾏。

⼗三、您使⽤程序化交易系统进⾏期货交易，每次开仓、持仓、平仓、撤

单等均需符合交易所相关要求，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最⼤持仓限额、交割⽉

限仓、单笔最⼤下单量等。帐户投⼊总资⾦量，交易指令流量不得⾼于期

货公司及交易所的限定标准。您须承诺不进⾏⾃成交、频繁报撤单、频繁

⼤额报撤单、关联账户合并持仓超限、影响交割结算价、盗码交易、违规



持仓、⽇内过度交易等异常交易⾏为，并愿意承担可能的由于异常交易⾏

为导致的处罚及损失。

⼗四、您应按照中国⾦融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能源交易中心、

郑州商品交易所、⼤连商品交易所以及后续国家依法设立的其他交易所的

关于程序化交易备案的有关规定如实向期货公司进⾏报备。

⼗五、您须保证不出现⼲预、窃取期货公司技术系统和商业信息的现象，

不对期货公司技术系统或其他客户造成影响，不得擅⾃向第三⽅转让、复

制、修改、泄露、破坏程序化交易产品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否则期货公司

有权临时或永久关闭您的程序化交易系统的接⼊，由此产⽣的风险和损失

需由您⾃⾏承担，并将向您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六、您使⽤程序化交易产品，我公司不做获利保证、不做共担风险承诺。

⼗七、如发⽣以下情况之⼀的，我公司有权终⽌您的程序化交易使⽤权限：

(⼀) 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明令禁⽌使⽤程序化交易软件；

(⼆) 客户主动提出停⽌使⽤程序化交易产品；

(三) 客户存在有擅⾃向第三⽅转让、或存在有复制、修改、泄露、破坏

等对我公司交易系统产生不利影响行为情况的；

(四) 我公司认为有必要终⽌使⽤权限的其他情形。

⼗⼋ 、本风险告知书⽆法详细列举和揭⽰程序化交易的各种风险事项，

除本告知书以上所揭⽰的风险以外，还包括相关的未能全部揭⽰的风险。

故，您应对程序化交易充分熟悉和了解，并审慎评估，充分考虑是否适宜



参与此类交易。如果您确认申请使⽤程序化交易产品，我公司将认为您已

经完全了解程序化交易的各种风险，并承诺能够独⽴承担程序化交易的风

险和投资损失。

民生期货有限公司


